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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    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規定申請登記時，登記義務人應親自

到場，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，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

名，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；又同條第 40 條規定申

請登記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：一、依第二十

七條第四款規定，得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... 十、檢附登記原因發

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人印鑑證明。 

   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蓬勃，帶動教育普及與識字率，人民普遍具有

一定知識水準；且社會結構快速變遷，當事人之簽名、印章等意思表

示行為，民法皆有相關規範認定其效力，印鑑證明已非辨識當事人真

意唯一方式，且現場核對身分可省去另至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所

需之時間，惟不時即有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或相關親屬未檢附印鑑證明

冒名申辦土地登記，因親屬間相貌相似，又因現行身分證件已多年未

換發，相貌大多已有變化，僅以承辦人員肉眼辨識恐有漏網之魚，臉

部是人們用來相互識別的最常見部分之一。雖然在演變過程中，人腦

已開發出高度專業化的區域，專門用於臉部圖像分析，但如可搭配人

臉辨識系統識別申辦人身分，不僅可省下許多寶貴的時間，也可減少

冒名申請或詐騙事件，既能符合政府與民眾需求及經濟效益。 

關鍵字：便民服務、人臉辨識系統、人工智能、現場核驗身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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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研究目的 

 不動產產權登記與民眾利益關係重大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，各種

偽造技術亦不斷進步，各登記機關接獲偽造證件辦理登記案件亦時有

所聞，對於未檢附印鑑證明以現場核驗身分做為確認其真意之證明，

包含確認申請人即為本人、申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實無誤等，身分

證或健保卡、駕照等證件即為核對身分時之重要憑證，列印於證件上

的相片即為登記機關承辦人員核對身分的重要依據。為使同仁能精確

辨識申請人所持證件真偽及人貌、照片之異同，如何正確掌握及快速

查驗申請人是否確為申請登記之利害關係人，進以維護登記產權之正

確性，實屬各地政機關面臨之重大課題之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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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人臉辨識系統理論 

    依據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蒐集管理及運用辦法第 2 條，生物特

徵識別用詞定義如下：一、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：指具個人專屬性

而足以辨識個別身分之指紋及臉部特徵資料。二、錄存：指以電腦或

其他科技設備，擷取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，並予儲存。三、辨識：

指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，與資料庫中已錄存之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

料進行比對。 

    生物特徵識別是人類的獨特、可測量的特徵，可用於自動識別個

人或驗證個人身份。生物識別技術可以測量生理和行為特徵。生理生

物特徵識別（基於測量和直接從人體部分測量得到的數據）包括：指

紋掃描、臉部識別、虹膜掃描、視網膜掃描等等，臉部辨識為最直

接、簡便的方式，人臉識別系統有很多好處，例如便利性和社會接受

性。對操作人員來說需要做的就是拍攝照片以使其正常工作。人臉識

別易於使用，並且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可以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執

行。人臉識別也是市場上最便宜的生物識別技術之一。 

    例如當應用指紋辨識時，應將手放在檢測機器上以進行指紋掃描

或手部幾何形狀檢測，虹膜辨識則必須站在相機前面的靜態位置以識

別虹膜或視網膜。這些技術均需要昂貴的設備並且對任何身體細微的

運動皆須具有敏感的偵測元件；又如音紋識別在公共場所更容易產生

背景噪音，在開放環境中音頻容易發生波動。且當許多人使用同一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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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進行其生物學特徵辨識時，細菌就有可能從一個使用者傳播到另一

個使用者，臉部辨識系統提供了一種無須接觸式的身分確認機制，因

僅需拍攝照片進行辨識與比對，即可降低與器材接觸時所造成之疾病

傳播。 

    如果照照鏡子，您會發現您的臉部具有某些可與他人區分的特

徵。這是因為不同的骨骼結構及肌肉紋理，構成不同臉部特徵的高低

起伏。人臉辨識系統將這些界標定義為節點，人臉上大約有 80 個節

點，該系統即是透過這些節點的特徵分析是否與資料庫相匹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-1 

    檢測到臉部，下一步就是臉部特徵提取。這些特徵可能是某些臉

部區域的變化、角度或大小等。此階段還有其他應用程序，例如臉部

特徵跟踪或情感識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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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-2 

    智能系統中的智能學習和人工智慧功能可通過數學運算方式辨別

可區分的臉部特徵，在視覺數據中搜尋相符資料，並將新的圖像和視

頻與面部識別數據庫中存儲的其他數據進行比較，以確定身份。 

    人臉識別科技在監視系統中也起關鍵作用，並成為捉拿逃犯的一

種方式。據媒體報道，中國警方曾在某知名藝人的巡迴演唱會上，通

過在演唱會入場口設置人臉辨識系統，從六萬名現場觀眾中將識別出

通緝犯人並順利逮捕歸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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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應用實例 

訊連臉部辨識引擎 獲板橋地政事務所試辦採用 

   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於板橋地政事務所試

辦導入以 FaceMe AI 臉部辨識引擎打造的「人臉辨識 E 拍即合」系

統。 

    承辦人員在取得民眾同意後，使用櫃台攝影機拍攝申請人及其身

分證件照片，進行臉部相似性的比對，以輔助承辦人員進行身分確

認，目前已有數百位民眾體驗此服務。有了臉部辨識系統的輔助，每

項作業平均可省下超過 3 分鐘的核對時間，不僅省下承辦人員與申辦

人寶貴的時間，也可減少冒名申請或詐騙事件，保障民眾的寶貴產

權。 

   「因應政府推行服務數位化和智慧化的政策方向，各單位開始導

入新科技帶領服務轉型。其中臉部辨識可應用於智慧政府之公眾安

全、身分查驗等等應用情境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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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應用缺點與實行困難 

    另一個潛在的缺點是敏感個人數據的存儲以及隨之而來的挑戰。

為了從臉部識別的積極方面中受益，我們的社會將不得不應對我們的

隱私和公民自由，做為應用該系統所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。大眾是否

能接受以侵犯其隱私為前提，為臉部識別系統提供便利核驗身分的代

價？ 

    學界有許多懷疑論者認為，臉部識別技術因其核驗個人資訊的方

便性及快速性實有受到嚴格的監管的必要，以避免個人資訊外漏及濫

用。目前世界各地的私人公司和政府機關已在各個領域中實施，其風

險和缺點經常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。個人資料外洩常是人們最關注的

問題，這是美國兩個沿海地區的多個城鎮（包括最著名的舊金山）禁

止當地政府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。 

    由於人臉辨識技術需要建構大數據資料庫配合，更有賴大量人臉

圖像資料以利訓練 AI 機器學習，但許多研究指出目前的人臉辨識技

術的辨識度會因性別以及種族等因素而呈現顯著差異，這使得平權運

動者始終擔心相關科技的使用會助長偏見與種族歧視。 

    IBM 執行長在今年 6 月 8 日發表給美國國會議員公開信，宣布公

司停止有關人臉辨識（facial recognition）相關技術的研究與開

發，也不會再提供軟體支援給新客戶。隨後數天內，亞馬遜

（Amazon）以及微軟（Microsoft）先後宣布暫時停止提供人臉辨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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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給客戶。三者都呼籲美國應該盡速立法規範人臉辨識科技。 

     隨著軟硬體設備的進步、邊緣人工智慧（Edge AI）、物聯網

（AIoT）等科技的推進，人臉辨識科技早已被大幅度運用在我們的生

活當中。然而有關隱私侵害與資安隱憂的討論亦隨之增加。自新冠肺

炎爆發以來，人臉辨識技術在不同國家更是以資通訊手段圍堵疫情的

名義被大量使用，但這也引發了公眾對「監控社會」的辯論。此次

IBM、亞馬遜與微軟等科技巨頭響應「黑人命也是命」運動而發聲，

既符合美國社會脈絡，也是歐美社會對科技帶來人權疑慮思維的結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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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結論 

    人臉識別是一項新興技術，可以帶來很多好處。對於正確實施面

部識別的公司，可以節省資源和時間，甚至可以產生新的收入來源。 

一些專家預測，我們的面孔將取代 ID，護照和信用卡密碼。考慮到該

技術的便捷性和成本效益，這一預測並不遙不可及。 

    人臉辨識技術帶來的效益相當廣泛，單從機場的應用場景來看，

不僅是確認使用者身分，還包含各種效益，像是節省通關時間、簡化

現場查驗人力，也能幫助犯罪偵防或是協尋旅客等。人臉辨識技術不

僅可以幫助國家抓出罪犯，也可以幫助簡化人工確認流程，帶來便利

性，像是應用在公共領域，近年已經有不少例子，不論是要抓出犯罪

者，或是提供快速身分確認的服務，都能應用。 

    不動產價值高，常為不法之徒覬覦之目標，以致利用偽造證件核

發印鑑證明或冒用登記名義人辦理登記案件，使民眾、金融機關或登

記機關，因印鑑證明文件成為受害者之事件層出不窮。過去登記機關

核驗義務人身分時，為確認當事人身分，經常需要從戶籍資料或地籍

資料中，選取幾個可能只有當事人知道的問題，以當事人回答的答案

正確度來判斷是否確為本人親自到場辦理。例如：上一個戶籍地址是

在哪？上一次換身分證是什麼時候？家中排行第幾？女兒的名字是什

麼？怎麼寫？諸如此類的一些相關問題，但有時難免遇到當事人抱怨

只是要辦個登記，怎麼查了這麼多資料來考我？又或當事人年事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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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可能會有重聽或無法辨識承辦人員所詢問之問題，成為審查人員

核驗身分的阻礙；而身分證又已多年未換發，造成身分證上的照片與

本人已有外觀上的落差，且不動產價值高昂，查對當事人身分甚為重

要，如果真的無法辨識當事人身分，則另需要當事人再至戶政事務所

請領印鑑證明辦理，亦會引發當事人不便及不滿，如同時有多位當事

人需現場核對身分，又遇審查人員人手不足，更會浪費許多等待時

間，為民眾帶來更多不便。 

    相較傳統人工查驗的過程，可能費時 15 至 20 分鐘，而民眾利用

人臉辨識系統只需數十秒的時間，將加快承辦人員審核當事人身分辦

理速度，也減少人力調度。惟需注意，應用人臉辨識系統核驗身分

時，應在資安無慮之下，透過公正處理資訊之原則，以落實保護個人

資料，確保資訊流向的安全性。而第三者若需取得資料的必要性及權

限，應簽署保密條款以確信其於取得資料後使用的安全性，並僅得於

當初使用的範疇。 

    隨著網際網路與資訊、科技發達，為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、節省

行政成本支出及提升遞送服務效率，應用人臉辨識系統即可成為地政

機關於受理不動產登記時，核對登記名義人身分可採行之方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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